














2.个人提交《 “

青年英才计划
”

院级入选者申报书》等材料

进行申报；

3.院属单位根据院工作部署，经党委会议或党政联席会议研

究确定推荐人选并公示；

4.院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资格审查，人才工作领导

小组开展择优支持评审。 评审专家组由不少于11位相关领域专

家（其中院外专家不少于1/2）组成？推荐人选现场答辩， 通过

综合评议， 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（得票超过2/ 3）确定择优支

持建议人选；

5.院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院级入选者人选，并颁发入选证书。

第五章 支持措施

第十六条 “青年英才计划 ”院级入选者直接纳入农科英才

青年英才人选。培育支持期内？在科研条件、薪酬待遇、 住房保

障、 人文关怀等方面享有农科英才的特殊支持政策。

科研工作经费。院安排专项资金保障 “ 引进工程 ” 院级入选

者 60万元／人／年的科研工作经费。
“培育工程 ” 院级入选者的

科研工作经费由院属单位安排专项资金保障。

岗位补助。 院级入选者除享受该岗位正式职工的基本工资、

绩效工资、 国家统一规定的津贴补贴等待遇外， 可再享受10万

元／人／年的岗位补助，院所两级按照 60%和 40%的比例给予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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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经查实， 院将取消其相关支持， 并在全院进行通报。

第二十六条因院属单位管理不善、政策落实不到位，导致

“青年英才计划 ” 入选者不能按计划完成目标任务的，院将追究

其管理责任和领导责任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二十七条院属单位应结合自身人才发展需要，研究制定

本单位 “青年英才计划 ” 引育人才实施细则，明确细化所级入选

者的业绩条件、 培养方式、支持措施、 任务目标、考核评估和退

出机制等， 并报院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备案。

第二十八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《中国农业科学院
“

青年英才计划 ”

管理办法》 （农科院人〔2013〕11号）和（（中

国农业科学院青年英才计划 “科研英才培育工程 ” 实施方案》（农 

科院党组发〔2015〕45号）同时废止。

第二十九条本办法由人事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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